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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因为这种现象非常罕见

，罕见得可以称得上“奇事”，可是这样的“奇事”还真的

发生了！2002年3月26日，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分局的民警作为

证人出现在丰台法院的证人席上，对丰台检察院指控阿力甫

涉嫌贩卖毒品出庭作证。这为我们整个司法界开了一个先河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少敏锐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警察

出庭作证”即将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警察要不要作证？这个

问题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从法理上讲是不言自明

的。“事实面前人人平等”，警察没有任何特权拒绝作证。

2、法律明文规定警察应该出庭作证。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

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

提供证据”，这是法律对证人作证义务以及向谁作证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3条规定

：“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

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

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

庭”，由此我们看出法律明文规定了警察有义务出庭作证。

3、警察不同于一般的证人，其身份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提供

证据的必要性。警察作为案件的侦破机关，在第一时间里可

能掌握的证据最多，尤其是在警察在犯罪现场目击犯罪事实



的发生，或者当场抓获犯罪人的情况，还有警察实施秘密侦

查行为时所获得的证据等，这都是普通证人不可能知晓的。

在法庭审判时，这种证据就要依靠警察来提供，从这个意义

上讲警察出庭作证的作用就可见一斑了。 4、从法律的终极

目标的角度上看。法律的终极目标是查明案件的法律真实，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促进社会法制

建设，实现我国法治的目标。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三个部门的正常运转，相互协助、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是实现法律终极目标的保障。我们可以把审结一个案件的全

过程分为A、B、C三个阶段，公安机关负责A阶段，检察院负

责B阶段，法院负责C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三者只须完成各

自的任务就可以了，它们还需要彼此协助才能最终完成使命

。如果检察院、人民法院在B、C阶段必须得到公安机关的协

助才能顺利完成任务，比如需要公安机关派遣警察出庭作证

。如果警察拒绝作证，案件将得不到很好的审结，这与法律

终极目标是相违背的。案件半途而废（这里的半途而废是指

没有查明案件的法律事实，而不是半途终止审判）也不符合

经济原则，造成人力、物力的极端浪费。所以，警察出庭作

证是不容置疑的。 5、从社会道德观念来看。朱苏力先生曾

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和我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里”，人

与人之间相互救济，相互促进是最起码的社会道德观念。无

论警察是什么样的身份，他始终属于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

会，所以就有责任帮助当事人获得公平、公正的判决。 6、

从社会影响来看。在老百姓的传统观念中警察是“官”，如

果“官”都不出庭作证，那有什么理由“只许州官点灯，不

许百姓放火”；相反，如果“官”身先士卒，百姓自然也会



紧随其后。这就向我国法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而且警察

在人民群众中也树立了更好的形象。 但在我国警察出庭作证

的现实却是十分不如人意，这不仅影响着许多案件真相的查

明，而且危害法治的运作和法律的尊严。 再谈谈在不同的国

家警察出庭作证的情况。在美国，警察出庭作证是普通得不

能再普通的事情，而且这是法庭审判的必要环节，从来没有

警察以各种理由拒绝作证，如果有，那么他不久就会丢掉“

饭碗”；在日本，警察出庭作证也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日本

的学者主张：“司法警察职员不是当事人，但可以为证人”

；在英国，警察出庭作证前要手按圣经发誓，如果证人所说

不属实则会构成伪证罪。警察作证时要接受控辨双方的交叉

询问，作证完毕退场时还得毕毕敬敬地向法官鞠一个躬。这

样的例子不必多举我们就可以看出，警察出庭作证在别的国

家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而在我国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

“稀罕物”。 为什么在我国警察不肯出庭作证？笔者进行如

下分析。首先，我认为这是传统观念在作祟。古代衙门的捕

快可以说是警察的原身，他们负责案件的侦破及对犯人的抓

捕工作。一旦将犯人绳之以法，他们就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只须等待衙门将犯人定罪就高枕无忧了，有谁能找出衙门捕

快在衙门审判犯人时挺身作证的史例来？如果有，那也是极

不正常的。从“捕快”开始，这种相对于犯人而言高高在上

的优越感就沿袭至今，我们的警察也不幸被“深深地感染”

；其次，与我国现行的法律体制有关。我国法律规定：“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工作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这就为公安机关不听从于（这种不听从包括合法的不听

从和非法的不听从）法院、检察院提供了法律根据。他们认



为，公安机关的任务是将案件侦破，将犯罪嫌疑人抓捕，以

后的工作是法院、检察院的事情，他们没有义务再去协助，

否则公安机关的地位就会贬值，那不就是“太没面子了”，

还谈什么对法院和检察院的“制约”和“监督”；再次，从

我国《刑事诉讼法》颁布至今，没有哪个法院、检察院在实

际审判中“敢”强制警察出庭作证，即使迫于压力通知了警

察，其态度也是比较“偏软”，警察不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记得有位学者说过：“在法律上，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就是

敢于迈出第一步。因为一旦你迈出了第一步，就意味着你可

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映，甚至可能会引起整个体制的改

革，当然你也可能成为万夫所指的千古罪人”，所以谁会“

敢于人先”呢？“枪打出头鸟”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遗

训；最后，一般来说任何人都不愿意出庭，因为在法庭上你

要接受对方律师的盘问，有可能处于一种尴尬或者难堪的境

地。作为警察，作证的形式可以是提供一份书面证言，这样

警察当然就不愿意出庭了；另外，从检察官来说，许多人可

能也不愿意让证人出庭。因为我国的审判实际上是以书面证

言为中心的，检察院只须提供证人的书面证言即可，他们也

不想节外生枝，为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在英国，司法界

有句著名的箴言，“警察是法庭的公仆”(Policeman is the

public servant of the court)，讲的就是警察有义务为法庭审判的

顺利进行，为保证司法公正提供服务，其中警察作为证人出

庭作证是警察服务于法庭审判应有之义。既然我们对警察出

庭作证的必要性达到了共识，那么怎样把它落实就需要我们

社会的共同努力了。 在上文，笔者已经阐述了中国警察不肯

出庭作证的理由，那么针对这些理由我们不妨对症下药。笔



者认为，上文的几种理由可以用一帖“良药”来治愈，这帖

“良药”就是敢于打破惯例，突破传统。丰台区公安分局的

做法应当引起司法界的共鸣，借着这阵“东风”掀起一种“

要求警察出庭作证”的高潮，这可以从根本上打破旧的观念

，建立起新的风尚。这相当于开辟了一种“先例”，用这种

“先例”之水来滋润法律这棵大树，让“法律之树常青”！

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很好地贯彻这种“勇于开创先例

”的精神，从而及时纠正我国法律实践中的不足，使我国的

法律更加完善和成熟。当然，这个目标的实现这还需要国家

有关措施的配合，比如立法机关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或

者在证据制度改革中强调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包括警察。只

有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证人才可以不出庭作证。 在警察出

庭作证方面应强调：当确有必要时，案件的当事人、受理案

件的法院、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有权要求知晓案件并掌握相

关证据的警察出庭作证，公安机关必须予以配合，否则将以

行政手段追究有关责任人，并对其所在公安机关提出处罚。

这就为案件的当事人、受理法院、检察机关要求警察出庭作

证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后盾，也为社会监督公安机关、检察院

、法院的行为提供了法律准则。学者陈瑞华以德国法律为例

，提出“检察官有权控制警察”的观点，认为现在法学界提

出的“检警一体化”就是由此而来的。检察官有权指挥、监

督、领导警察的所有侦查活动。这种权力终归还是为了获得

最后的胜诉：指挥警察办案，在法庭上让警察出庭作证，甚

至让警察提供证据等。笔者认为陈先生的观点值得我们的借

鉴和思考。 社会需要警察出庭作证，法律需要警察出庭作证

，人民需要警察出庭作证。人民心目中骄傲的警察们，在你



们出庭作证以后你们会欣喜地发现：原来你们的形象可以更

好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